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更正通知书
柳鱼峰城管更通字〔2017〕第5130号
 罗奕忠 ：
本机关经核查发现2026年3月10日对你送达的《关于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公告》（柳鱼峰城管限拆公字〔2017〕第5130号），存在文字表述的轻微错误，对你造成影响轻微，不影响《关于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公告》（柳鱼峰城管限拆公字〔2017〕第5130号）正常执行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。
依照《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予以更正：
更正：第一段内容为“在大桥园艺场苗圃大队鱼塘边建设一层砖木结构房屋六处，一层简易棚六处（建设面积合计539.09平方米）”更正为“在大桥园艺场苗甫大队鱼塘边建设一层砖木结构房屋六处，一层简易棚六处（建设面积合计539.09平方米）”。 
特此通知。



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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